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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事務部

高級助理法律顧問

張炳鑫先生

張先生：

《選舉管理委員會《選舉管理委員會《選舉管理委員會《選舉管理委員會（立法會選舉資助）（立法會選舉資助）（立法會選舉資助）（立法會選舉資助）

（申請及支付程序）規例》（申請及支付程序）規例》（申請及支付程序）規例》（申請及支付程序）規例》

㆓月㆓日來函收悉。現把我們對來函的答覆分述於㆘文，以

供考慮。

更改申索更改申索更改申索更改申索

候選㆟可否更改申索將視乎有關更改是何時作出而定。根據

處理選舉申報書的現行慣例，選舉事務處容許候選㆟在提交申報的

法定期限前作出更改。在處理資助計劃的申索方面也會跟隨這個慣

常做法，即候選㆟將獲准在作出申索的法定期限前更改他的申索。

候選㆟如有需要在法定期限之後更改申索所附的選舉申報書，則他

須根據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（第 554 章）第 40 條向法
庭申請。

根據規例第 5(3)條，“總選舉事務主任可要求作出申索的候選
㆟，提供總選舉事務主任為核實該申索可合理㆞要求的進㆒步資

料，而如該申索是就某候選㆟名單作出的，則總選舉事務主任可要

求該名單㆖的任何候選㆟提供該等資料”。我們認為，“進㆒步資

料”可提供以更正總選舉事務主任在核實過程㆗發現的任何錯誤。



申索的局部處理申索的局部處理申索的局部處理申索的局部處理

假如總選舉事務主任援引規例第 6 條，則他只會處理選舉申
報書㆗符合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37(1)和(2)(b)條規定
的部分。經處理的部分將決定申索的結果。

在㆒般情況㆘，總選舉事務主任不會在沒有尋求澄清或取得

候選㆟根據規例第 5 條提交的“進㆒步資料”的情況㆘拒絕整項或
部分申索。因此，候選㆟應有機會就總選舉事務主任發現的任何錯

誤作出更正。

自證其罪自證其罪自證其罪自證其罪

就候選㆟在他的申索㆗加入核數師的意見，指相關選舉申報

書在任何要項㆖未能符合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37(1)
或(2)(b)的規定，此舉會否構成自證其罪的問題，我們的法律意見認
為問題並不存在。因為 --

(i) 意見是由核數師提出，而非候選㆟；

(ii) 沒有強制候選㆟提交核數報告。他只會在自已選擇根

據規例作出申索的情況㆘，才須提交報告；

(iii) 在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之㆘，已有條文

規定候選㆟提交並核實他的選舉申報書；以及

(iv) 違反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37(1)和(2)(b)
條未必構成違法行為。根據條例第 40 條，候選㆟可在
某些情況㆘向法庭申請寬免，他可藉此機會在提交選

舉申報書後作出所需更正。

政制事務局局長

（黎以德             代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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